
附表1：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高校教师系列职称
	
	所在部门
	   

	  最后学历、学位
（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  
	

	承担的主要课程
	

	双师教师认定条件
	具有大学本科（含本科）以上学历和高校讲师（含讲师）以上职称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
1、取得国家承认的与本专业实际工作相关的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

2、取得国家承认的与本专业实际工作相关的行业特许的资格（执业）证书的；

3、取得国家承认的与本专业实际工作相关的专业技能考评员（中级及以上）资格的；

4、取得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与本专业实际工作相关的职业资格（中级及以上）证书的；
5、近三年中有一年以上（可累计计算）在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

6、近三年主持（或主要参与）至少一项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已被企业使用，效益良好；或主持（或主要参与）两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使用效果好，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居先进水平。

	申请人
符合条件
说明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院（系）
初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

审核意见
	（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说明：附相应的证书复印件和证明材料。

